
《保障法》明确了哪些政府责任？

《保障法》出台的背景和重要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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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点 一 ：科 技 助 力 公 共 文
化服务

《保障法》提出，国家鼓励和

支持发挥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务

中的作用，推动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和传播技术，提高公众的科学

素养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亮点二：互联网+公共文化
服务

《保 障 法》提 出 ，基 层 综 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当加强资源

整 合 ，建 立 完 善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网络，充分发挥统筹服务功能，

为 公 众 提 供 书 报 阅 读、影 视 观

赏、戏曲表演、普法教育、艺术

普及、科学普及、广播播送、互

联网上网和群众性文化体育活

动 等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并 根 据 其

功 能 特 点 ，因 地 制 宜 提 供 其 他

公共服务。

亮 点 三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免
费或优惠开放

《保 障 法》明 确 ，公 共 文 化

设施应当根据其功能、特点，按

照 国 家 有 关 规 定 ，向 公 众 免 费

或者优惠开放。

亮 点 四 ：重 点 扶 助 贫 困 地
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保 障 法》明 确 ，国 务 院 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

当 增 加 投 入 ，通 过 转 移 支 付 等

方式，重点扶助革命老区、民族

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

国家鼓励和支持经济发达

地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 地 区、贫 困 地 区 的 公 共 文 化

服务提供援助。

亮点五：违法必究
《保 障 法》规 定 ，地 方 各 级

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有侵占、挪用公共文

化 服 务 资 金 的 ；擅 自 拆 除 、侵

占、挪用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改

变其功能、用途，或者妨碍其正

常 运 行 的 ；滥 用 职 权 、玩 忽 职

守、徇私舞弊行为的，由其上级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违 反 本 法 规 定 ，侵 占 公 共

文化设施的建设用地或者擅自

改 变 其 用 途 的 ，由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土 地 主 管 部 门、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由作出决定的机关依法强制执

行 ，或 者 依 法 申 请 人 民 法 院 强

制执行。

（摘自新华网等）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解读
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保障法》）是近年来文化立法的一大突破。这部文化领域的重要法律出

台有着什么样的背景与意义？对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产生哪些影响？文化部负责人日前就相关问题进行专门解读。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文

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

长期以来底子薄，欠账多，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仍然还

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设施建设、

服务和产品提供、运行机制、财政

投入、监督评价等方面还缺乏制度

性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促进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全国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启动了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立法工作，历时

3 年，经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多次

修改完善，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正式表决通

过。这是文化立法的一个重大突

破。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一是完善了我国文化法律体

系，提高了公共文化建设法治化水

平。

当前，我国文化立法与其他领

域的立法相比，仍然存在立法总量

偏少、层次偏低等问题。在公共文

化领域也仅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

例、博物馆条例等少数几部法规。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出台，

弥补了我国文化立法的短板，进一

步完善了我国文化法律体系，对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的法治化规范化

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为各级政府推进文化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法律

依据。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按照建

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进一步规范和界定了各级政府在

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责任和义务，明

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若干重要

制度，为各级政府确保行政权力不

越位、不错位、不缺位提供了法律

依据，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是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

文化权益、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提供

了法律保障。

《保障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突出强调要满足公民

的基本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为更好地促进广大

人民群众享受读书看报、看电视、

听广播、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法律

支撑。

答：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

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中，政府应当发挥主导

作用。

对此，法律明确了各级人民政

府是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主

体，规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

障中的职责；明确政府推动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责任，

提出国家要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

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

调发展等责任要求；还进一步明确

了政府的法律责任，规定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工

作的监督检查等。

答：在标准化建设方面，规定国

务院根据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和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并调整国家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结合当地

实际需求、财政能力和文化特色，制

定并调整本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实施标准。

在区域均等方面，规定通过转

移支付等方式，重点扶助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开展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

均衡协调发展。

在城乡均等方面，规定国家应当

重点增加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

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在群体均等方面，规定应当根

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

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相

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答：第一，《保障法》构筑起了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法律制度

体系的框架，为进一步加强公共文

化服务管理和保障提供了法律依

据。

法律建立的主要制度包括：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免费或优惠开放制度、

公共文化服务公示制度、公众参与

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使用效能考

核评价制度、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使

用监督和公告制度等。

第二，《保障法》对公共文化服

务、公共文化设施等基本概念做出

了明确的法律界定，有助于统筹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法律

对公共文化设施的界定打破了设

施的行政隶属界限，对盘活现有公

共文化服务存量资源、提高综合效

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保障法》对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做出一系列规定，对设

施建设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法

律针对一些长期困扰基层的设施

建设问题，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

策规定和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上升

为法律。

比如，明确了新建、改建、扩建

居民住宅区要按照有关规定配套

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将居民住宅小

区配套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法

律化。

第四，《保障法》对丰富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和提高服务效能做出

了明确规定，有助于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的制度化。

法律把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

务效能作为政府的保障责任写入

总则，提出了建立公众参与的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使用效能考核评价

制度等具体措施。

法律通过建立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公共文化服务免费或优

惠提供等基本制度，为丰富公共文

化服务供给奠定了制度基础。同

时还对公共文化资源整合、设施互

联互通、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特

殊人群服务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保障法》五大亮点

《保障法》在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保障法》的出台，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会有什么推动作用？


